


附件2

毕业学生团员团组织关系转接常见问题Q&A（1）

一、业务办理类
Q1：毕业学生团员在入党后是否还需要转接团组织关系？
A1：根据《团章》规定，团员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仍保留团籍，年满二十八周岁，没有在团内担任职务，不再保留团籍。因此，已入党的毕业学生团员若未满28周岁，依然需要转接团组织关系。
Q2：已经入党的毕业学生团员，其团组织关系的去向是否跟随党组织关系去向？
A2：毕业学生团员的团组织关系一般应与党组织关系去向保持一致。
Q3：毕业学生团员的团组织关系去向是否要与团员档案去向一致？毕业学生团员的档案若存放在人才市场，团组织关系应当怎么转？
A3：团组织关系是指团员对团的组织的隶属关系，团员档案是指团员的入团志愿书等材料，二者的去向不需要完全一致。对于档案存放在人才市场的毕业学生团员，其团组织关系按其毕业后实际去向进行转接。
Q4：团员毕业后成为劳务派遣工，其团组织关系如何转接？
A4：若团员毕业后成为劳务派遣工，应将团组织关系保留在劳务派遣单位的团组织或团员户籍所在地的乡镇街道团组织。劳务派遣单位团组织和户籍所在地团组织密切配合、主动联系，具体承担团费收缴和管理、团员监督、评选表彰等职责。用工单位团组织负责开展对团员的日常活动，具体承担教育、联系、服务等职责。
Q5：已找到工作的毕业学生团员，是否可以将团组织关系转往户籍地？
A5：不可以。对于已就业的毕业学生团员，不可以将团组织关系转往户籍地，不能在“智慧团建”系统转接时选择“未就业”渠道将团组织关系转往户籍地团组织。已落实工作单位（含自主创业）的毕业学生团员，由原就读学校或毕业后工作单位团组织通过“智慧团建”系统申请将团组织关系转至工作单位团组织；工作单位尚未建立团组织的，应转接至工作单位所在地的乡镇街道团组织，所在地青年之家已建立团组织的，也可转至青年之家团组织。线下转接去向应当与线上转接一致。
Q6：乡镇街道“流动团员团支部”是否可以接收已在外地落实工作单位的毕业学生团员？
A6：不可以。乡镇街道“流动团员团支部”在接收毕业学生团员时应核实其就业情况，不接收已在外地落实工作单位的毕业学生团员。对于接收时未落实就业去向而将团组织关系转回户籍所在地、生源地、父母居住地的乡镇街道“流动团员团支部”的毕业学生团员，应与其保持联系，待其落实工作（学习）单位后1个月内将其团组织关系转出。
Q7：用人单位在“试用期”是否应该接收毕业学生团员的团组织关系？
A7：用人单位在“试用期”应接收毕业学生团员的团组织关系。若团员具体岗位尚不能确定，可根据用人单位的实际情况建立临时团支部进行接收。
Q8：能否在大型的企业园区团工委建立“流动团员团支部”，接收毕业学生团员？
A8：为便于毕业学生团员转接团组织关系，大型企业园区团工委可以参照乡镇街道设立“流动团员团支部”，接收在本园区工作而单位尚未建立团组织的毕业学生团员团组织关系。
Q9：团组织接收毕业学生团员团组织关系转入时，是否需要查核团员档案？
A9：团组织接收毕业学生团员团组织关系时，可采取适当方式查核团员档案。应注意：如需查核团员档案，转入方团组织应与毕业学校团组织和毕业学生团员充分沟通了解团员档案的情况。
Q10：组织关系已完成转入的团员，团组织应开展哪些工作
A10：从组织关系转入起，团员就成为团组织的工作对象。一是与团员本人保持联系，更新团员信息和联系方式，并安排团员到支部线下报到；二是进行教育、管理、监督、服务，开展“三会两制一课”、团费收缴等基础团务工作；三是当团员前往外地工作或学习的，应及时按规定将其团组织关系转出。
Q11：什么是混合型支部？
A11：混合型支部指某个团支部中有不同年级的学生。例如初一、初二、初三的学生在同一个团支部，标记团支部团员毕业时间时，须将该支部标记为混合型支部，标记成功后，可在团员列表中对混合型支部中的每一个团员单独标记。
二、流程转接类
Q12：毕业学生团员的团组织关系线上转接和线下转接的关系是怎样的？
A12：线下团组织关系转接应与线上转接同步进行，转接办法可参照《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发展团员和团员管理工作的意见》（中青发〔2016〕6号）等相关文件的规定。
线下团组织关系转接去向应与线上转接一致，同时须注意除毕业学生团员参军入伍等转入涉密团组织的情况外，不能以线下团组织关系转接替代线上转接，也不能因线下团组织关系转接的工作进度影响线上转接的工作进度。
Q13：组织关系转接业务发起后，发现申请转入的团组织选择错误，是否可以撤销重新发起转接？
A13：只要该业务尚未完成审批都是可以撤销的，点击界面右上角的“撤销申请”后，再次重新发起正确的转接工作即可。
Q14：什么情况下可以转回原籍？
A14：（1）毕业后因私出国（境）的毕业学生团员（求学除外），在出国（境）前将其团组织关系转接至户籍所在地或本人、父母居住地的乡镇街道团组织。
（2）离校前尚未落实就业去向的毕业学生团员，由原就读学校团组织通过“智慧团建”系统申请将团组织关系转至学生户籍所在地、生源地或本人、父母居住地的乡镇街道“流动团员团支部”。
Q15：审批组织关系转接业务时，发现申请转入的团员并不属于该转入团组织，如何处理？
A15：审批人可以点击“不同意”驳回该申请，同时须在备注中写明不同意的理由，便于发起方了解被驳回的原因。
Q16：审批组织在收到转接申请时，如何核实团员信息？
A16：审批页面会显示待转接团员的基本信息、联系方式、所在组织、组织管理员联系方式、紧急联系人方式等。审批组织管理员在接收毕业学生团员时应核实其信息和毕业去向，并与团员本人保持联系，更新团员信息和联系方式，并安排团员线下报到。
Q17：如果全团系统内的毕业学生团员需要将组织关系转入北京／广东／福建系统，在发起转接界面没有搜到所需转入的团组织，如何处理？
A17：须明确转入团组织在北京／广东／福建系统内的组织全称，并在发起业务界面准确无误地填写转入团组织名称。
Q18：如果全团系统内的毕业学生团员需要将组织关系转入北京／广东／福建系统，是否可以先将团员从全团系统中删除，然后由团员自行注册至北京市／广东省／福建省系统？
A18：不可以。根据要求，毕业学生团员的组织关系必须通过组织关系转接的流程转入新团组织。上级在删除团员时需要有合理的理由，不可随意删除团员。
三、系统操作类
Q19：团员忘记密码，无法登录系统发起组织关系转接，如何处理？
A19：本组织或上级团组织管理员生成重置密码验证码后提供给团员本人，团员可点击登录界面的“忘记密码”按钮，输入重置密码验证码并设置新密码，设置成功后即可登录系统发起组织关系转接。
Q20：团员在组织关系转接过程中，如果转接失败，如何处理？
A20：如遇申请被退回的情况，首先应该查看接收方给出的退回原因，是否符合转接规范。如果确定转接时选择的转入组织符合转接规范，可以反馈给所在团组织管理员，由管理员协调解决。
Q21：团员发起组织关系转接时，系统提示“已有业务正在办理，不能重复发起”，是什么原因？
A21：全团系统内，组织关系转接业务可以由团员本人、转出方管理员、转入方管理员发起。出现该提示，表明已有上述其中一方发起组织关系转接业务。团员登录系统后，可在“我的组织关系转接历史”界面可以查看组织关系发起转接情况及发起人信息。如果转接无误，无需再次发起，等待接收方的审批结果即可；如有转入组织填写错误等问题，团员可以点击右上角的“撤销申请”按钮，重新发起正确的组织关系转接。
Q22：哪些团组织有权限标记团支部团员毕业时间？
A22：（1）学校领域的团委、团工委、团总支有权限标记团支部团员毕业时间。
（2）学校整体为一个团支部时，直属上级有权限标记毕业时间。
Q23：如果团组织被标记为毕业学生团组织，组织中的团员是否可以进行组织关系转接，组织信息是否可以正常编辑？
A23：毕业学生团组织中的团员可以进行组织关系转接，组织信息同样可以正常编辑。
Q24：没有看到“标记团支部团员毕业时间”是什么原因？
A24：（1）学校领域各级团组织管理员（团支部管理员除外）和学校团支部的直属上级有权限标记团支部团员毕业时间。
（2）被标记的团组织的组织类别不是团支部。
（3）被标记的团组织“单位所属行业类别”选项为空，小学或者不是学校领域。
Q25：毕业时间标记错误，是否可以修改？
A25：可以修改。管理下级组织界面“操作”栏有修改时间的图标。

毕业学生团员团组织关系转接常见问题Q&A（2）

一、团员档案类
Q1：团员档案有什么重要作用？
A1：团员档案是团员职业生涯中第一份正式档案材料，应当十分珍视。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条例》明确提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入团志愿书》、入团申请书等团员档案材料纳入干部人事档案管理。
Q2：团员档案主要包括哪些材料？
A2：团员档案主要包括《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入团志愿书》、入团申请书、入团积极分子培养考察（团校学习结业）材料、团员证、团员登记表、团内奖惩材料等。
Q3：首要团员档案是什么？
A3：入团志愿书是首要团员档案。
Q4：对建立团员电子档案有什么要求？
A4：自2020年起，依托“智慧团建”系统，以新发展团员为重点，建立团员电子档案库。
Q5：学生团员档案如何管理？
A5：学生团员档案一般纳入学籍档案进行管理，原则上随学籍档案转移，由学校团组织管理。
Q6：已建立人事档案的团员档案如何管理？
A6：已建立人事档案的，由具备人事档案管理权限的用人单位，或由县级及以上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授权管理服务机构等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统一管理。
Q7：未建立人事档案的团员档案如何管理？
A7：未建立人事档案的，一般由县级团委统一管理，有条件的地方也可由乡镇、街道团组织管理。
Q8：团员档案遗失如何处理？
A8：团员档案遗失或不完整的，一般由其隶属团组织或入团时所在单位团组织出具证明。
Q9：补办团员档案有什么要求？
A9：①团员身份核实无误的，可按程序补办团员登记表、团员证等作为团员身份证明，不补办入团志愿书。②补办团员档案及相关证明材料须真实可信，对提供虚假材料和档案的应当追究相关单位和个人的责任。
Q10：团员档案和团员组织关系的去向是否需要一致？
A10：团员档案按照档案管理规定，由相关组织或单位统一管理，不一定要和组织关系去向完全一致。对于档案存放在人才市场的毕业学生团员，其组织关系按实际去向转接至工作单位、经常居住地或户籍所在地团组织。
二、组织关系类
Q1：什么是团员组织关系？
A1：团员组织关系是指团员对团的基层组织的隶属关系。
Q2：为什么要转接团组织关系？
A2：《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明确规定，团员由一个基层组织转移到另一个基层组织，必须及时办理组织关系转接手续。无论是继续学习深造，还是参加工作，或是暂时待业，都应及时转接组织关系、交纳团费、参加组织生活。这是每个团员应尽的基本义务。
Q3：不及时转接组织关系会有什么影响？
A3：容易造成团员与组织失去联系，无法参加组织生活、行使团员权利、履行团员义务；可能导致团员身份难以核实，在申请入党、参加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招考、参军入伍等方面受到影响；无法参加团内荣誉表彰等。
Q4：团员组织关系如何隶属？
A4：每个团员都必须编入团的一个支部。有固定学习、工作单位且单位已经建立团组织的团员，编入其所在单位团组织。
Q5：单位没有团组织，团员组织关系应如何隶属？
A5：单位未建立团组织的，一般编入其经常居住地或单位所在地团组织。
Q6：没有固定学习、工作单位的团员，团员组织关系应如何隶属？
A6：没有固定学习、工作单位的团员，一般编入本人居住地或户籍所在地团组织。
Q7：团员外出组织关系应如何转接？
A7：外出学习、工作、生活6个月以上，并且地点相对固定的，一般应当将其组织关系转至外出地学习、工作单位的团组织或相应属地团组织，具备条件的也可转至青年之家或团属青年社团中的团组织。
Q8：团组织接收团员组织关系时是否需要核查档案？
A8：团组织接收团员组织关系时，如有必要，可以采取适当方式查核团员档案。
Q9：团员转接组织关系过程中如何管理？
A9：对组织关系转出但尚未被接收的团员，原所在团组织仍然负有管理责任。
Q10：团员转接组织关系被拒绝如何处理？
A10：团组织不得无故拒转拒接团员组织关系。对于团籍正常、档案和团员身份无误、转接原因和去向的清楚的，团组织应按照要求予以办理。团员认为拒转拒接不合理的，可以向相应上一级团组织反映。
Q11：学生团员毕业后未升学或未落实就业去向，组织关系如何转接？
A11：学校学生团员毕业后未升学或未落实就业去向的，一般可在原学校保留组织关系6个月，最长不超过1年，符合条件的应当及时转出。
Q12：学生团员毕业后组织关系转到乡镇、街道应如何管理？
A12：对组织关系转至居住地、户籍地所在乡镇、街道的毕业学生团员，乡镇、街道团组织应当主动加强联系服务，持续关注其就业动向，及时跟进做好组织关系转接。
Q13：出国（境）学习工作生活人员中的团员组织关系如何管理？
A13：对出国（境）学习工作生活人员中的团员，由出国（境）前所属团组织保留其组织关系。出国（境）团员集中的学校或单位团组织，应当通过建立网上团员社群等方式加强联系服务。出国（境）团员返回后按照规定恢复组织生活。
Q14：什么是流动团员？
A14：流动团员是指外出6个月以上且没有转移组织关系的团员。团组织应当通过网络等形式保持联系，跟进做好教育培训、管理服务等工作。
Q15：对流动团员履行义务有什么要求？
A15：除团章规定的团员义务外，流动团员应当通过定期报到或电话、网络等方式，主动与保留其组织关系的团组织联系，每半年至少联系1次。流动团员应当主动交纳团费，没有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不交纳团费、不过团的组织生活，或连续6个月不做团组织分配的工作，按照自行脱团予以除名。
Q16：流动团员与团组织失去联系会有什么后果？
A16：与团组织失去联系1年以上，将会被停止团籍，停止团籍2年后确实无法取得联系的，按照自行脱团予以除名。这将会给本人的学习工作生活带来难以弥补的影响。
三、操作办理类
Q1：组织关系线上转接和线下转接的关系是怎样的？
A1：线下组织关系转接应与线上转接去向一致、同步进行。除参军入伍等转入涉密单位的情况外，线上线下不能相互替代。
Q2：毕业学生团员组织关系转接工作是否与领取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等挂钩？
A2：不挂钩。任何学校团组织不得将团员组织关系转接与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发放挂钩，不得以未转接组织关系为由，不正常发放毕业证书、学位证书。
Q3：已找到工作的毕业学生团员，是否可以将团组织关系转往户籍所在地团组织？
[bookmark: OLE_LINK1]A3：不可以。此类情况组织关系应转至工作单位团组织。工作单位不具备建团条件的，可转至团员经常居住地或工作单位所在的乡镇、街道团组织。
Q4：团组织在接收审批团员转入申请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A4：一是审核团员的基本信息等；二是与团员本人保持联系，建立微信群等网络社群，及时动态更新团员有关信息和联系方式，安排团员线下报到；三是根据需要可要求流动团员填写《流动团员管理服务告知书》。
Q5：流动团员管理服务告知书如何使用？
A5：为防止团员“在网失联”，团组织可根据需要要求流动团员填写《流动团员管理服务告知书》并签字确认，强化团员身份意识、告知流动团员义务责任。比如，转入乡镇（街道）、村（社区）团组织但本人并不在当地的流动团员；毕业后组织关系仍保留在学校的流动团员等。线下报到确有困难的，团员签名后可向团组织报送电子版。
Q6：组织关系已完成转入的团员，团组织应开展哪些工作？
A6：从组织关系转入起，团员就成为团组织的教育管理服务对象。一是与团员保持联系，建立网络社群，结合实际安排团员线下到团支部报到；二是开展“三会两制一课”等组织生活，按期收缴团费；三是团员前往外地工作或学习，应及时按规定将其组织关系转出。
Q7：团员如何依托“智慧团建”系统开展线上转接？
A7：团员通过PC端网页版（https://zhtj.youth.cn/zhtj/）或微信小程序（团中央智慧团建云平台）登录“智慧团建”系统，进入“关系转接”版块，根据界面提示操作即可。
团员在转接过程中，如果遇到困难疑问，可登录“智慧团建”系统查询相关工作流程和操作说明，也可按照系统内提供的咨询电话与相应团组织联系。北京、广东、福建团员请使用各自线上系统进行操作。



